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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44/2021_2022__E8_8A_9C_

E6_B9_96_E5_85_B3_E4_c43_544150.htm 关于专业技术资格考

试合格证书发放的通知各单位、各位考生： 现将市人事考试

院承担的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合格证书（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

试证书除外）发放有关注意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 证书发放项

目 市人事考试院受市人事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承担职称外

语、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、经济、会计、计算

机软考、审计、统计、二、三级翻译、二级建造师、房地产

经纪人协理、图书资料、档案、律师和药学等十四项合格证

书。 08年含历年已经通知领取而未领取的证书（计算机应用

能力除外）办理地点仍在市人事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（市

委大院内，联系电话：3831010）。 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办

理地点仍为市卫生局政工科（联系电话：3836754）。 二、办

证的规程与方式 1、市人事考试院接到省人事考试院发证通

知后，在市人事院网站公布发放证书办理相关事宜。 2、考

生根据网站公布的要求，提供相应的材料（如：毕业证书、

职称证书、资质证书、身份证件及办证照片等），填写《资

格考试合格人员登记表》（此表可以下载打印），交到市人

事考试院考试科（九华中路308号，联系电话0553-3822191）

。 3、市人事考试院统一到省人事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进

行证书验印，验印后将证书发放给考生。 4、考前没有进行

资格审查的考生，在发放合格证书前对考生进行资格审查，

审查结果不合格的，考试成绩无效。届时，考生对审查结果

有异议的可到市人事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进行复核。 三、



证书的换发、补发 1、证书填错、损坏等情况需要更换新证

的，由市人事考试院统一报省人事考试院，按规定程序办理

。 2、属于证书丢失等情况需要补发证收的，首先由个人提

出申请，填写《资格证书补（换）发登记表》，并附市以上

报纸刊登“遗失声明”的报纸和原《资格合格人员登记表》

复印件，于每年度的十月份经市人事部门复核签章后报省人

事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，统一汇总后于每年4季度统一到人

事部办理补办证事宜。 四、证书费用 按上级文件要求免交证

书工本费。 芜湖市人事考试院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100Test 

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